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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辦理信託業務之交易報告書及對帳單應遵循事項」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7年 1月 16日金管銀（四）字第 09600577750號函洽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7年 12月 17日金管銀（四）字第 09700423910號函准予備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9年 10月 6日金管銀票字第 09900391390號函准予備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1年 8月 6日金管銀票字第 10100244680號函洽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5年 10月 21日金管銀票字第 10500245970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事項係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稱「信託公會」）依「信

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二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事項所稱交易報告書，指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後，應交付

委託人及受益人報告交易狀況之文件。 

本事項所稱對帳單，指信託業處理信託事務，提供予委託人及受益人

報告信託財產運用狀況之文件。 

第二條 

信託業辦理共同信託基金業務、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業務、金

融資產證券化或不動產證券化業務、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與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業務、運用信託財產涉及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業務及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依「共同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辦法」、「金融資產證

券化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

作辦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信

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及結構型商品交易應遵循事

項」、「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及其相關法令辦理，不

適用本事項。 

第三條 

交易報告書得以成交通知書、交易確認書或具有表彰交易內容之存

摺、憑證、文件或其他約定方式辦理。 

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製作交易報告

書，以書面、電子檔案或其他約定之方式交付委託人及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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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交易報告書之交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境內結構型商品者，應準用「境

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信託業擔任基金銷售機構，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基金者，應

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

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三、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前款以外之國內外有價證券或短

期票券者，應於交易完成後二個月內交付。 

四、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標的者，

應於交易完成後三個月內交付。 

第四條 

交易報告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委託人、受益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委託人、受益人之代號或

標示。 

二、交易之編號或其他足以識別該筆交易之代號或標示(如無交易編

號或代號者，毋須載明)。 

三、交易標的名稱、數量。 

四、交易日期。 

五、交易幣別及金額(如涉及外幣交易，並應記載不同幣別換算之匯

率)。 

六、涉及信託業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交易者

(以下稱利害關係交易)，該利害關係交易情形。 

七、相關費用(例如信託管理費、信託手續費等或詳收費通知書)。 

八、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信託業擔任基金銷售機構，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基金者，交易報

告書除應遵守前項規定外，並應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相關規

定辦理。 

第五條 

對帳單得以信託法、信託業法所定之定期報告或其他具有表彰定期報

告內涵之書類或文件為之，並得與交易報告書合併為同一文件交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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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及受益人。 

信託業處理信託事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編製對帳單，以書面、

電子檔案或其他約定之方式交付委託人及受益人。 

前項對帳單之交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境內結構型商品者，應準用「境

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信託業擔任基金銷售機構，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基金者，應

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

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三、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前款以外之國內外有價證券或短

期票券者，應至少每三個月交付一次。 

四、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從事交易於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標的者，

應至少每年交付一次。 

第六條 

對帳單，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委託人、受益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委託人、受益人之代號或

標示。 

二、信託契約之編號或其他足以識別個別信託契約之代號或標示。 

三、對帳單基準日。 

四、對帳單基準日之信託財產目錄(例如信託財產之名稱、數量、價

額等)。 

五、對帳單基準日信託財產之運用及財務概況（例如運用標的、日期、

損益(或參考價值)及收支計算情形等）。前述記載內容得依委託

人與信託業之約定為之。 

六、涉及利害關係交易者，該利害關係交易情形。 

七、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七條 

本事項所定之交易報告書及對帳單之原始帳務資料來源，應至少保存

五年，並得以媒體方式保存。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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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項經信託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事項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九日通過修正第三條第三項及第

五條第三項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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